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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二十批）

（上接A05版）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珠江路办事

处取缔丽水路占道经营的卖菜摊位。
由区环卫局组织路面冲洗机械，已对
丽水路主干道及人行道进行冲刷，清
理地面油污。办事处城管队对老北京
涮羊肉及恒江海鲜商户下达整改通
知，严禁店外经营，厨房作业时开启油
烟净化装置，达标排放，烧烤店负责人
签订承诺书。

问责情况：给予珠江路办事处城管
办主任兼执法队长陈海军诫勉谈话，给
予珠江路办事处石化社区创建办副主
任王瑞平诫勉谈话。

十、洛阳市吉利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30041

反映情况：洛阳市吉利区南陈村
2008 年村整体搬迁，当年 11 月小浪底
建管局给予老村复耕款380万，现不知
去向。老村几百亩土地至今没有复耕，
反而被村干部暗中卖给建设局。土地
不但没有得到利用反而成了污水聚集
地，原村污水都流到黄河滩，如今修建
湿地公园和南环路，污水没有地方流都
被圈起，成了臭水潭。下面是污水潭，
上面是百姓吃水井，从 2016 年 10 月至
今没人管。村东还有一个污水口，污水
聚集在老村的大坑里也成了臭水潭。

调查核实情况：洛阳市吉利区南陈
村位于吉利区中西部。2008年因西霞
院水库建设实施整村搬迁。2009年3
月13日，洛阳市小浪底水库移民安置
局按照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向区移
民办拨付南陈新村建设用地耕地开垦
费326.8384万元。区财政局非税收入
财政专户于2009年 5月 27日将此笔
款项上缴国库。南陈村老村搬迁后土
地性质仍为集体建设用地，根据城市
建设需要，以后仍将作为建设用地使
用，不存在复耕问题。2016年11月26
日，南陈村同区住建局签订租地协议，
将老村328.04亩土地租给区住建局使
用，租期10年。

南陈新村距城市区较远，生活污水
未纳入城市污水管网。该村生活污水
原经三级沉淀处理后经老村漫入黄河
滩区。因建设大河路（南环路），沉淀后
的生活污水和雨水混合后在南陈老村
形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水坑。2018年5
月，吉利区已开始对现存污水进行净
化。目前，各类相关净化设备已经到
位，完成调试，净化工作正在实施。现
存污水净化完成后，继续对新产生的生
活污水进行净化，直至中原路污水管网
建成。南陈新村现有饮水井3眼，经委
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水质进行检验，
水质合格。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7月底
前对现有两个污水坑的污水进行处
理 ，达 到《农 田 灌 溉 水 质 标 准》
（GB5084-2005）；

2019年6月底前建成中原路污水
管线，将南陈新村生活污水纳入城市污
水管网。在中原路污水管线建成前，继
续对新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净化。

十一、洛阳市汝阳县 受理编
号：X410000201806230060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茅店乡
冷铺村2017年年底修路期间未经本人

同意，强行挖掉我承包种植的十几亩林
地皂角树1500多棵。”6月13日晚，诉求
人看了电视上上告情况的处理意见，投
诉人认为茅店乡政府上报的情况欺上
瞒下，与现场的事实大有不符，要求尽
快按照国家政策对其遭受的经济损失
给予赔偿。对公示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核实，2009
年2月举报人与郭村签订荒山承包协
议，并进行皂角树种植。2018年2月，
在原有老路基上拓宽修建扶贫道路时，
因初期赔偿价格未协商一致，乡政府人
员与举报人达成口头约定：先期进行施
工，所栽幼树由施工队挖出，董国定自
行运走移栽，修建过程中双方按国家规
定达成赔付标准后进行赔付。2018年
3月，蔡店乡聘请河南正恒房地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到现场进行实地评估。
随后评估公司依据现场附近现有的皂
角树种植密度进行实地评估，评估面积
为6806平方米，评估树木数量为1382
棵，评估总额为44691元。随后乡政府
多次邀请董国定进行协商，但董国定要
求以豫林经〔2013〕48号文件（已废止）
每棵树按照盛果期6至9倍的赔偿价格
进行赔偿，且将后续50年价值一并赔
偿。蔡店乡政府按照豫林经〔2017〕2
号文件，认为应根据近3年的市场价值
平均后计算单棵苗木价值为准。双方
未达成一致。同时乡政府同意董国定
可另聘请评估公司进行评估，两份评估
报告由法院判决或第三方仲裁机构进
行仲裁均可，但董国定截至目前仍不同
意，仍以其自身提供赔偿标准要求赔
付。因此，此纠纷至今仍未达成赔偿协
议。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按照评估公司对
董国定涉及的皂角树的评估价值依法
依据进行赔偿，尽快达成协议，予以赔
付；做好诉求人的信访稳控工作，引导
其走法律渠道。

十二、洛阳市新安县 受理编
号：X410000201806230103

反映情况：洛阳市新安县（地名关
子）山上有大型机械设备，有几十台开
山锯、铲车在开采加工青石，扬尘、噪声
污染严重。今年环保不断的查，也停过
几次，但是不久又开始了。如不拆除，
就治不了本，会继续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件中地名“关
子”实为新安县北冶镇关址村，山上有
一家矿山开采企业为新安县国强工贸
有限公司和26家个体石材加工户。检
查时发现山上仅有一台长期未使用的
开山锯，无其他大型设备，新安县国强
工贸处于停产状态。2018年 3月 29
日，县相关部门日常检查中发现关址山
上2家个体石材加工户正在作业，当场
要求其停工并下发停产通知书。举报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县国土局已对
新安县国强工贸有限公司矿山上遗留
停用机械设备进行了拆除、清理；责令
北冶镇组织力量对26家个体石材加工
户断水、断电、拆除设备，限期7月15
日前完成。

问责情况：给予北冶镇经济发展
办主任高霞子同志诫勉谈话，责令其
写出深刻检查，并进行全镇通报批评；

给予关址村党支部书记王海东党内警
告处分。

十三、洛阳市伊川县 受理编
号：X410000201806240005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
伊川县城关镇李圪土达村洛阳市旭强
高土岭有限公司生产化工产品，化工厂
两个车间不在一起（都在村边），离我们
村边很近，生产时噪声大，污染厉害无
管理，受地方保护严重，上边检查就停
止生产，检查过去后又开始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洛阳旭强高
岭土科技有限公司，距离李圪垱村居民
最近距离约250米，建有生产车间1间、
仓库2个。其高岭土项目非化工项目，
生产工艺不涉及化工产品。其醇基燃
料锅炉配套的引风机位于厂房外，和伊
川县委党校距离较近，监测报告显示厂
界噪声不超标，但在进行生产时对县委
党校正常办公仍有一定影响，县环保局
于2018年 3月 12日对该公司下达了
《责令停产整改通知书》，要求企业采取
有效措施减轻对周边生活环境的影
响。6月27日，该公司高岭土生产设备
已由企业自行拆除。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伊川县政府将积
极引导企业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科学发
展道路，促伊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同时加大对该企业巡查力度，严防
企业违法行为反弹。

十四、洛阳市伊滨区 受理编
号：X410000201806240013

反映情况：洛阳市伊滨区一家企业
业主反映伊滨区环保局和当地政府在
企业环评办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企业
去年补办环评手续时自己联系了环评
单位进行环评编制工作，但所在地镇政
府称不行，说伊滨区环保局负责审批的
姬平安科长指定的有环评公司，自己找
的不行，通不过审批。经他们介绍一家
叫洛阳青华环保公司进行了报价，价格
是自己联系公司的将近两倍。青华公
司的业务员表明和伊滨环保局姬科长
有关系，其已经垄断了所有环评业务。
除了青华公司，还指定了一家青原公
司，两家公司和环保局有默契，每个项
目最少要向环保局姬平安交一多半利
润。企业向市环保局反映，市环保局将
此交办给伊滨环保局处理回复我们，不
了了之。两家公司也垄断了洛龙区和
偃师市，洛龙的一个女局长逐家向企业
打招呼，偃师的一个科长也是逐家打招
呼。不过确实服务到位，这两家做的环
评都一路绿灯通过了审批，这过程中也
要求企业送红包。目前中央反腐形势
这么严峻，基层这些苍蝇们胆子还这么
大，几个县区估计得上千家企业办环
评，他们要挣多少钱不敢想象。

调查核实情况：经伊滨区纪工委调
查核实，近3年来在伊滨区开展环评业
务的环评单位共有29家，涉及514个项
目，目前有27家环评单位编制的503个
环评报告已经通过专家评审。其中，青
华公司承接项目50个（2017年没有承
接伊滨区项目），占比9.73%；青源公司
承接项目153个，占比29.77%，不存在
这两家公司垄断伊滨区环评市场现
象。经过调阅对比部分环评单位环评

合同价格，青华和青源两家公司环评业
务收费标准也都在正常范围内，不存在
高于市场价2倍问题。区纪工委经过
走访和座谈询问伊滨区有关企业，调阅
青华和青源两家公司部分财务资料，未
发现两个公司向姬平安及其他工作人
员支付费用记录，以及姬平安收受企业
红包线索。2017年群众在洛阳市《百
姓呼声》栏目两次投诉伊滨区环保局指
定环评单位、推荐环保设备厂问题，市
环保局、伊滨区环保局第一时间进行了
回复，反映人评价结果均为满意，不存
在无人受理、不了了之现象。举报不属
实。洛龙区成立了由区纪委、政府办、
政府督查室组成的调查组，经调查，洛
龙区参与环评编制的公司共有20家，
自2017年以来，辖区内共有118家企
业办理了环评手续，通过青华、青源两
家公司办理的共有43家，不存在垄断
所有环评业务的情况。青华、青源两家
企业均是按照市场价正常收费，调查组
随机走访的4家企业均表示，青华、青
源两家环评公司未向其索要红包，洛龙
环保分局女局长也未向他们索要过任
何礼金礼品红包等。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为切实加强对伊
滨区环保系统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避
免出现违规违纪问题，伊滨区环保局将
采取以下工作措施：一是组织对全体工
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廉政教育；二是进
一步修订完善环评审批工作流程，切实
加强环评审批信息公开工作，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三是定期对重点管理岗位工
作人员实施轮岗交流。

十五、洛阳市新安县 受理编
号：X410000201806240019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
新安县城关镇寨湾村原村妇女主任李
春花和村原支书杨帆，互相勾结。1、在
林地建一养鸡场，给周边环境造成了极
大破坏。2、在寨湾村西南山林地和村
生活用水塔处，违法违章建房40余间，
占地500平方米，群众举报无果。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的养鸡场是当
地居民张新民自建的养鸡场，2013年1
月投用。2016年张新民将其中1栋鸡
舍租赁给其弟张建民（系李春花丈夫）
饲养蛋鸡使用，原村党支部书记杨帆
未参与。现场检查发现，目前该养鸡
场共存栏蛋鸡约6000只，距最近民宅
约300米，粪污处理设施不完善，场内
有部分粪便及生活垃圾堆积，场区有
臭味。寨湾居委会生活用水水塔（高
位蓄水池）底部高出养鸡场地面2米，
两者最短距离46.48米。经林业部门
核查，该养鸡场所在区域不属林地，但
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属违法建筑。举
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考虑到蛋鸡产蛋
周期情况，新安县相关部门责令该养鸡
场在2018年12月31日前将存栏蛋鸡
搬迁，并自行拆除鸡场设施，在养鸡场
关闭前的存续阶段，畜牧及环保部门要
做好技术服务，帮助养殖户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问责情况：给予不正确履行职责的
城关镇村镇建设中心主任张赤伟同志
行政警告处分。

（下转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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